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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年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受理消費者申訴、調解案件統計報告 

一、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及第 44 條之規定，消費者與企業經

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得提起申訴及調

解以為救濟。 

二、茲就 100 年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受理消費申訴及調解

案件（如附表）彙整分析如下： 

（一）100 年度與 99 年度受理案件數之對照分析 

100 年度第 1 次申訴案件、第 2 次申訴及調解案件較 99

年度增加，原因在於 100 年度發生食品及健康食品含塑化劑事

件，而發生大量申訴案。 

（二）100 年度受理案件數最多及最少之前 5 名縣（市）受理案

類別/件數 100 年度

受理件數 

99 年度受

理件數 

增加件數 增加率（%） 

第 1次申訴 32,970 29,334 3636 11.02% 

占總案件比

率 

75.07% 73.61%   

第 2次申訴 8,811 8,487 324 3.67% 

占總案件比

率 

20.06% 21.30%   

調解 2,137 2,029 108 5.05% 

占總案件比

率 
4.87% 5.09%   

總計 43,918 39,850 4068 9.26% 

未結案件 2,993 6,79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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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統計： 

排序/類

別 

1 2 3 4 5 

受

理

件

數

最

多 

100

年

度 

台北市

政府 

新北市

政府 

桃園縣

政府 

高雄市

政府 

台中市

政府 

13,241 7,239 4,461 4,391 4,332 

99

年

度 

台北市

政府 

台北縣

政府 

桃園縣

政府 

台中市

政府 

高雄市

政府 

11,833 6,525 4,362 2,270 2,848 

受

理

件

數

最

少 

100

年

度 

連江縣

政府 

金門縣

政府 

澎湖縣

政府 

嘉義縣

政府 

台東縣

政府 

14 72 84 291 356 

99

年

度 

連江縣

政府 

金門縣

政府 

澎湖縣

政府 

雲林縣

政府 

台東縣

政府 

2 70 91 347 383 

1、就受理件數最多之機關排序：100 年度除了排序第 4、5

（高雄市政府、台中市政府）與 99 年度（台中市政府、

高雄市政府）不同外，前三名均為台北市政府、新北市

政府（99 年 12 月 5 日升格）、桃園縣政府。可見北部都

會區發生消費爭議案件較多，且消費者對於主張自身之

權益較為積極。 

2、受理件數最少之機關排序：顯示 100 年度除第 4 名、5 名

略有不同外，其餘排序相屬相同。據了解離島 3 個縣因

人口數及面積較小，消費行為本來即較本島為少，加以

人口數較少，民眾相互熟悉，發生消費爭議時亦多能私

下和解方式處理，故申訴案件較少。至排序 4、5 之嘉義

縣政府及台東縣政府之案件量，雖然台東縣政府之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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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經常性收入」及「平均每戶消費支出」較嘉義縣政

府少，惟其受理申訴案件量反較嘉義政府多，經洽嘉義

縣政府承辦人，了解其原因可能嘉義縣政府商業較不發

達，縣民多在鄰近如嘉義市、雲林縣或台南市消費，相

對嘉義縣政府之消費爭議案件較少。且嘉義縣消保官於

100 年度共舉辦 31 場消費事件聯合稽查、發布 12 件消費

警訊新聞、辦理 15 場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，亦間接導致

爭議案件有明顯偏低情形。 

（三）100 年度第 1 次申訴案件類型較多之前 5 類型為電信第一

類、線上遊戲類、補習類、手機類、服飾、皮件及鞋類，

合計 9,789 件，占全年度案件 29.69%（9,789/32,970），其

申訴及調解案件統計如下表：  

排序 
1 2 3 4 5 

類別 電信第

一類 

線上遊

戲 
補習 手機 

服飾、皮

件、鞋類 

第 1 次

申訴 

100 年 3,915 2,030 1,355 1,250 1,239 

第 2 次

申訴 

100 年 890 422 370 318 298 

調解 100 年  128 96 120 47 46 

1、案件逐年增加：組改前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（下稱

行政院消保會）「消費申訴及督考管理系統」自 93 年 7

月啟用以來，每年受理之申訴案件由 93 年 10,766 件逐

年成長，累計至 99 年 4 月共計 201,220 件。 

2、原案件分類已難以分析探究原因：申訴資料庫漸具規模，

除顯示消費意識日益提昇外，若能藉由對申訴資料詳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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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歸納，深入探討消費問題，則可更有效推動消費者

保護業務。99 年以前（含 99 年）申訴系統係依據消保法

規定將申訴案件依申訴標的、申訴方式、申訴事項、買

賣爭議、結案類型、處理結果等加以分類註記。其申訴

標的：主要分為商品與服務兩大類，商品類以下分食品

類、購屋類等 8 項，服務類以下分教養類、補習類等 16

項，已不足以因應日益多樣化之消費型態。 

3、現行分類方式：考量原分類申訴系統選項不夠詳盡，申

訴資料不能分析歸納，未能完全滿足預警功能，且未能

掌握消費爭議問題之需求，爰廣徵意見後將案件朝結構

與細緻化方向調整。即申訴標的雖仍分為商品與服務兩

大類，惟各大項再作下一層之建置資訊細項之修正與調

整，其中商品類分為 45 項，服務類分為 40 項，未分類 1

項。例如將商品類房屋大項下再細分預售屋、新建成屋

及中古成屋等 3 小項。又為考量台中市及縣、台南市及

縣、高雄市及縣之合併改制及台北縣升格為直轄市，故

改版後系統自 100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。故 100 年度申

訴案件類型與 99 年不同。 

4、100 年度第 1次申訴案件類型較多之前 5類型為「電信第

一類」、「線上遊戲類」、「補習類」、「手機類」、「服飾、

皮件、鞋類」等，合計 9,789 件，占全年度案件 29.69%

（9,789/32,970），分析如下： 

（1）電信第一類： 

○1 包括固定通信網路業務（不含有線電視-因有線電視

獨立另一類型）、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及衛星固定通信

業務等，計有 3,915 件，占全年度案件之 11.87%

（3,915/32,970）。此類型為 100 年度新增類型（為

99 年度之運輸通訊類分出）。 

○2 分析： 

A、問題原因：主要因使用智慧型手機，行動上網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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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飽方案，但基地台的擴建不及消費者的使用

量，導致消費者常抱怨打不通或無法即時上網等

品質不良情形，致生消費爭議。 

B、處理方式：關於本問題，行政院消保會於 100 年 8

月 3 日亦曾邀集相關電信業者開會研商，會議結

論：a、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通傳會）

督促電信業者儘速改善行動網路服務（數據傳

輸、無線網際網路接取）收訊不良之情事。b、請

通傳會邀集各電信業者研議，將前揭收訊不良之

客訴案件內容類型化，分別訂出不同處理方式，

俾各電信業者依循處理。c、請各與會電信業者務

必妥適從寬處理前揭收訊不良之客訴案件。 

（2）、線上遊戲類： 

○1 申訴案件計有 2,030 件，占全年度案件之 6.15%

（2,030/32,970），較 99 年度 2194 件，減少 164 件。 

○2 分析：  

A、問題原因：本類主要爭議在於違規停權的認定與

處理原則，停權問題的爭議所在，一般發生在玩

家爭執違規認定的標準。 

B、處理方式：行政院消保會曾就此邀集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消保官研商因應對策，即無論違規態樣

為何，遇到此類爭議時，建議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皆可先請業者提供相關違規說明或舉證（一

般業者查證時會進行證據蒐集與保存），確認業者

處理上是否有依「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

不得記載事項」處理，以確保玩家合理權益。是

第一次申訴案件雖高達 2,030 件，惟結案率亦高

達 93.94％。 

（3）補習類： 

○1 申訴案件計有 1,355 件，占全年度案件之 4.1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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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,355/32,970），較 99 年度 1144 件，增加 211 件。 

○2 分析： 

A、問題原因：依「全國各縣市補習班總數統計」表

中，全國合法設立登記共有 18,968 所補習班，其

中文理類為 15,786 所，技藝類有 3,182 所。補習

類申訴案幾乎是技藝類下之資訊補習糾紛占絶大

多數。究其原因資訊類補習班（電腦補習班）其

收費相對文理類補習班高。 

B、處理方式：依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

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2 點有關退費手續規定：本應

記載事項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依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訂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

規之相關規定辦理。以台北市短期補習班設立管

理規則為例，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，如

於開課日前六十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應退還

當期開班約定繳納總額百分之九十五；若於實際

開課日期起第二日（次）者，僅退還約定繳納總

額百分之五十。造成許多考慮不週者，或事後時

間無法配合者之消費者想離班，卻僅能拿回百分

之五十之學費，致易生爭議。 

（4）手機類： 

○1 申訴案件計有 1,250 件，占全年度案件之 3.79%

（1,250/32,970），此類型為 100 年度新增類型（為

99 年度之家用電器類分出）。 

○2 分析： 

手機本體之瑕疵申訴高居不下，探究原因係手機功能

日漸擴增，有關軟體之設定、操作與故障維修等問題，

企業經營者未能充分揭露相關資訊及協助消費者排除

障礙等，致生消費爭議。 

（5）服飾、皮件、鞋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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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1 申訴案件計有 1,239 件，占全年度案件之 3.75%

（1,239/32,970），此類型為 100 年度新增類型。 

○2 分析： 

服飾、皮件、鞋類為日常生活消費用品，交易較多，

相對其瑕疵及品質之爭議也較多，尤其有不少消費者

誤以為實體商店消費也享有七日猶預期，致衍生消費

爭議。 

（6）另「其他類」含服務及商品共有 9,221 件，占全年度

案件之 20.99%（9,221/43,918）。經洽該前 5名台北

市、桃園縣、台中市、新北市及高雄市政府承辦人，

了解其原因如： 

非屬分類項目者列入此類：申訴人申訴內容不在分

類表之類型內者，例如傢倶類即歸此類。 

非屬消費申訴案件：a、如情緒性宣洩文字 b、單純

詢問法律問題 c、申訴內容敘述太簡單，無從了解

其真義，經通知仍不補正者等。 

操作錯誤：例如台中市政府表示剛開始輸入內容

時，誤將網路購物糾紛全部列為「其他類」，致案

件較多。 

（四）結案情形： 

1、100 年度結案率為 93.18%，較 99 年度結案率 82.95%高出

10.23％，顯見各主管機關之努力。 

2、結案較不理想的有「電信類」之「第一類」及「房屋類」

之「新建成屋」未結案率較高。「電信第一類」大多係上

網或通訊收訊不良之申訴案件，但一個基地同時能够容

納用戶通話或上網有限制；而電信公司之基地台擴建又

常受到住戶抗爭，所以熱門地點如商圈、車站、百貨公

司等即易有通訊不良現象，這現象恐短期難以改善。「房

屋類」之「新建成屋」歸因於法律關係較為複雜、法規

較為專業或糾紛金額較高等因素，致雙方當事人不易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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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和解之故。 

三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電信第一類： 

1、就行動通信網路部分最主要之爭議，在於企業經營者之

服務品質，與消費者之認知不相符合，因隨著網際網路

應用的普及化，消費者對於寬頻服務品質的期待及要求

也相對提高許多，故業者所提供之傳輸速度常不符消費

者期待所致。擬請通傳會，研擬對策，加強督導電信企

業服務之品質及資費，例如大幅調降非上網吃到飽用戶

之傳輸數據費用等。  

2、其他糾紛態樣多與電信企業經營者推出多種月租方案或

搭配手機方案有關，可能銷售人員銷售時未能充分說明

致消費者未能明瞭，或消費者因外在情況變更導致解

約，衍生違約金等，通傳會雖已將修訂之「行動通信網

路業務服務契約範本」送經行政院消保會討論通過，惟

尚未公告實施，速請通傳會儘快公告實施，並請加強對

消費者教育宣導。 

（二）線上遊戲類：請經濟部依修正之「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

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加強查核企業經營者

使用之定型化契約內容、確認退費及終止契約應以書面

或電子郵件通知消費者。另對於違規停權的認定與處理

原則部分，建請經濟部督導業者查核時務必進行證據蒐

集與保存，並請業者處理申訴案時確實依「線上遊戲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相關規範」處理，以確

保玩家權益，並加強對消費者為相關消費知識之教育宣

導。 

（三）補習類：請教育部確實督導各地方政府加強依短期補習

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查核，並

督導業者確實依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訂定之短期補

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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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手機類：請通傳會持續研擬計劃對標示之查核，及對消

費者之教育宣導。 

（五）服飾、皮件、鞋類：請經濟部加強對企業經營者契約之

查核，以有效防止標價錯誤等爭議之發生，並加強消費

者保護法有關特種買賣猶豫期間規定之教育宣導。 
 


